
西南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“曾苏民杯”科技创新项目实施办法

为提升学院本科人才培养质量，提高学生综合素质，营造优良学风，鼓励本

科生在校期间积极参与和从事创新性科研活动，特制定西南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

“曾苏民杯”科技创新项目实施办法。

一、 指导思想

为贯彻学校“双一流”建设精神，深化落实教育教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，

按照西南大学校内“双一流”培育学科建设要求，设立“曾苏民杯”科技创新项目，

以激发本科生创造活力，完善多层次多类型人才培养体系，大力推进材料领域创

业和创新研究。

二、 实施目标

加强学院本科生在先进材料、新能源材料、生物医用材料等领域的认识，通

过科技项目的实施，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，形成高质量的科技成果，提

升学生在材料领域的创造力和核心竞争力。

三、 实施程序

（一）组织形式

教学办公室组织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负责“曾苏民杯”科技创新项目的评审

和结题工作。

（二）项目经费保障及立项数

(一)学院将为“曾苏民杯”科技创新项目每年拨款总经费约 15万元，每年设立项

目数 25-30项：“曾苏民实验班”学生固定资助 15项，非“曾苏民实验班”学生

资助 10-15项。每项资助经费 0.5 万元，主要用于购买实验试剂耗材、样品

加工测试费、论文版面费、专利申请费等。经费由学院统一管理，项目批准

后，资助批复经费的 40%，验收通过后资助经费的 60%，不得超支。



（三）项目申请与选拔

本科生根据自身兴趣爱好自愿组团申报“曾苏民杯”科技创新项目，项目主持

人只能是 1人，参与人员不超出 2人，指导教师 1名，原则上每位教师指导在研

项目 1项。申请人填写项目申请书简表（另附），学院学术委员会根据项目的创

新性、研究内容合理性、项目实施可行性、科研基础等综合打分排序，择优立项。

四、 项目申请时间与实施周期

“曾苏民杯”科技项目每年集中申报 1次，项目研究周期为 1-2年，每年集中

结题 1次。

五、 项目结题要求

“曾苏民杯”科技创新项目重在培养我院本科生创新能力，项目结题资料要

能够切实反映学生参与了科学研究。有效结题成果包括署名 A1 类及以上学术期

刊 1 篇、或第一作者发表学术期刊论文 1 篇（含接收）、或国家发明专利 1 项

（进入实质审查阶段）或实用新型专利 1 项（授权书）、或挑战杯及互联网+重

庆市一等奖及以上学校认可的大学生创新大赛获奖等。除署名 A1类及以上论文

外，其它结题成果必须是学生为第一署名人（负责学生、参与学生均可），结题

成果第一署名单位只能是西南大学，同一成果在结题中仅用一次。

六、 其他事项

（一） 学生原则上只能主持 1项或参加 2项“曾苏民杯”科技创新项目。

（二） “曾苏民杯”科技创新项目结题未通过，取消指导老师“曾苏民杯”科技

创新项目指导资格 1年。

（三） “曾苏民杯”科技创新项目到期后，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期结题，可申

请延期，经项目验收组同意后，最长延期半年。

（四） 获得“曾苏民杯”科技创新项目立项且提交结题报告，经审核合格，

由教学办依据项目实施情况,可认定项目负责人和主要成员获得本专业

综合实验课程学分。

（五） 本方案自发布实施起，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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